
附件三、加路蘭部落族人聲明稿（發稿日期 109.6.16） 
 

加路蘭部落族人強烈反對黃金海開發案 
 

拜原民會所賜，我們加路蘭部落在自己的土地及備受爭議的開發案下「被消失、被缺席」了！那些

以美麗、黃金、棕櫚、娜魯灣命名的度假村，對土地和海洋有感情嗎？還是說從今往後，我們要以

財團殺雞取卵的方式，取代我們與自然環境共生的關係與文化呢？pakuciwan 是加路蘭部落對今黃

金海開發案基地所在的稱呼，旁邊的伽溪是族人前往開墾地 pakuciwan 的農路，牛車也從此經過。

從 pakuciwan 而上，可到達傳說地 kalongogay（有聲音的岩井）。 
 

加路蘭部落的歷史可追溯至 200 年前，根據日本人戶籍謄本的記錄，最早的年代在祖先 1853 年，

可再往上追源兩代，這都已然不可考；再者，加路蘭社一詞，亦出現在臺灣堡圖。 
 

「原住民族土地及傳統領域劃設辦法」的荒謬，其一在於主張以行政區域為界，故而排除在台東市

的加路蘭部落。臺灣歷經多少個政權，隨著國家治理的改變，行政區域也隨之改變，根據族人口述

及台東市市志可知，加路蘭部落原來的行政區域是卑南鄉，為了升格台東市，才將加路蘭納進以解

人口數不足的問題。其二在於土地被區分為公私有，在原住民族的使用慣習上只有「分享」的文化，

這包括土地特性，文化禁忌等資訊。部落遺憾劃設辦法被操作為爭奪私有財產或所有權的概念，造

成許多衝突與矛盾。 
 

私人土地開發，不須與部落溝通，不須與部落諮商及取得同意，公文的往返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！

但是，這都不足以否定，我們加路蘭部落是這塊土地的主人。自古以來族人在此地生活，基地有國

際級的富山遺址，海裡有世界最珍貴的珊瑚礁，我們下一代的子子孫孫有權利享受這裡的土地與海

洋，所以，加路蘭部落強烈反對黃金海渡假村開發案。 

 

 

 


